参展合同书
合同编号：RZD0904S

甲    方：利展达（苏州）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  乙  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公司地址：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       公司地址：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
云泉街15号482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授权代表人：徐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代表：刘昊明
联系电话:  15810403645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8601235505


经甲乙双方商定，就乙方委托甲方代订2024年德国汉诺威商用车展，展位相关事宜，签订如下合同条款：
一、展位情况
1、展位面积：  45.5   平方米   展位号： hall 24 C63   .
二、相关费用及支付方式
1、参展费（展品运费）：【 103868.00 】元；
[bookmark: _GoBack]2、乙方须于【2024】年【9】月【10】前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参展费人民币【103868.00】元（大写：壹拾万叁仟捌佰陆拾捌元整）。
3、甲方收款信息：
公司账号：（公司汇款账号）
开户名称：利展达（苏州）国际会展有限公司
开 户 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
账    号：10538901040131906
三、展会时间、地点安排（时间均为2024年）
（一）时间：2024年9月16日-22日
（二）地点：德国汉诺威Messe Hannover
四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：
1、甲方负责为乙方联系及申请展位，确保乙方顺利参展。
2、乙方申请展位确认后，甲方不得无故调动展位，若确需调动的，应及时与乙方沟通协商。非因甲方原因（包括但不限于国外主办方原因、非甲方直接导致的其他客观原因等）导致该展会的时间、地点、摊位等发生变动的，甲方不承担责任，但应在收到组委会的通知之后及时将该情况如实告知乙方，乙方同意按照变动进行调整。
3、乙方不得携带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参展。如因知识产权引起的一切纠纷，由乙方自行承担责任。
五、违约责任
1、本合同签订后，若任一方单方解除本合同的，则需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，若乙方单方解除本合同的，则乙方已支付款项不予返还，若该款项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，甲方还有权向乙方追偿。
2、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，若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但尚未导致本合同解除的，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限期整改，如违约方拒不整改、逾期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相关本合同约定或守约方要求的，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，违约方已支付款项不予返还，若该款项不足以弥补违约方损失的，守约方还有权向违约方追偿。
3、本合同所称“损失”，包括但不限于实际经济损失，因涉诉、涉仲裁而产生的诉讼费、律师费、交通食宿费、调查取证费、第三方索赔费用等。
六、其它约定
1、由于国家法律及政策变化、自然灾害（如地震、台风、火灾、水灾）、瘟疫/疫情、烈性传染病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不可抗力或展会主、承办方特殊原因（如取消、停办）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或者迟延履行的，合同自动顺延至展会正常开展。
2、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，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乙方应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3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约定不一致的，以补充协议为准。
4、本合同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本合同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5、本合同备注内容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，否则视为无效条款。


甲方：利展达（苏州）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        乙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：
日期：2024年9月4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4年9月4日


